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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1958—1961 年的中国农村商业

李建中

摘要: 从 1961年 1 月开始，毛泽东多次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工厂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，以便制定出方

方面面的具体的调整政策。在此背景下，胡耀邦、李先念、邓子恢等深入考察了农村商业的实际状况，提出了

一系列改进农村商业的建议，为 20 世纪 60年代的商业调整提供了依据。

关键词:调查研究;农村商业;等价交换

中图分类号: K271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6 － 2335( 2013) 03 － 0217 － 05

李建中，男，南京大学博士，南阳理工学院讲师，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。

1957 年以前，我国共有三条商品流通渠道:

国营商业、供销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，同时，个

体小商小贩依旧存在。但是随着 1958 年大跃进

的兴起，我国的商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: 集体

性质的供销合作社被合并到国营商业里面，集市

贸易被关闭，小商小贩不允许存在，只剩下国营

商业一条商品流通渠道。但是这位群众生活的

“管家人”并没有起到服务人民生活、促进工农业

生产的作用。三年大跃进期间，我国的商业陷于

停滞状态，商品市场极为紧张，日用工业品和粮

食、副食品等倍感短缺。
面对粮食、肉禽蛋、食用油、棉花、蔬菜、日用

工业品等生活资料的匮乏局面，从 1961 年初开

始，毛泽东多次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进行

调查研究，以便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，进而制定

正确的调整农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。于是，党

和国家领导人深入生产队和社员家庭，对农村工

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。其中，胡

耀邦、李先念、邓子恢对农村商业状况的调查颇

有历史价值，因为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大跃进期

间农村商业的弊端，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

进意见。

一、胡耀邦: 青年魁首来到白山黑水之间

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以后，胡耀邦率领工作

组到辽宁进行调查研究，回京以后于 1961 年 5 月

5 日向毛泽东递交了几份调查材料，其中一份名

为《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》的材料，其内容概括起

来有两点:

(一)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商业搞得很糟

1． 在农副产品的收购方面

胡耀邦发现国营商业对农副产品采取了“统

光购净”的做法。
当时国家将农副产品分为第一类、第二类、

第三类，对第一类农副产品如粮食、棉花、油料等

实行计划收购，对第二类农副产品如烟叶、麻类、
生猪等实行统一收购。同时规定在对第一、二类

农副产品进行收购时，要给农民留下自用的部

分，但是基层商业部门往往把收购计划指标定得

太高，给农民留的太少，不够农民自食自用的。
对种类繁多的第三类农副产品如扫帚、苇

席、瓜子、小手工业品、小家禽、新鲜水果、粉条

等，国家的政策本来“放”得很宽，允许公社、生产

队、社员之间自由交换，但是基层商业部门却不

准对第三类农副产品进行自由购销，统统由它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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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收购。由此出现了将第三类物资提为第二类

物资，第二类物资提为第一类物资的现象，最终

造成对农副产品“一购而光”的局面。对此农民很

有意见，“他们说，种花生的吃不到花生，种麻的

没有绳子用，种烟的没有烟吸，种果树的没有水

果吃，养蚕的不光穿不到绸子，还吃不到蚕蛹。”[ 1 ]
( P179) 对农副产品以较低的价格“统光购净”的错误

做法，严重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

生产的积极性，使我国的农副业生产大幅度下

滑。

2． 在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方面

对农村的商品销售包括两个方面: 一是供应

农业生产资料; 二是供应农民生活资料。
就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而言，大跃进期间，

国家不允许城乡间、地区间、公社间、大队间互相

进行直接交换，统统由县商业局和基层商业管理

所 ( 简称商管所) 负责统一平衡、统一分配、统一

经营。结果造成生产资料供应不及时，不仅影响

农副业生产，也造成商业企业的商品大量积压，

影响资金周转，增加企业亏损。对此，胡耀邦指

出，“有些商品，由于盲目地追求统一调拨，统一

加工，而造成极大的浪费。刘二堡公社农民说: 供

销社 ( 农民的习惯性称谓，官方称谓是商管所) 加

工的套包子，‘狗戴太大，马戴太小’。供销社把山

区用的镐头调到平原，因为不适用，农民说它是

‘减产镐’。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。”[ 1 ] ( P180)

就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而言，商业部门做得

就更不好了，许多日用轻工业品和副食品根本供

应不到农民手里，“据我了解，某些商品的大部分

是从‘后门’分配的，农民根本买不到。”[ 2 ] ( P538) 对

于商品分配中的“走后门”现象和重城市轻农村

的做法，广大农民很不满意。
( 二) 向中央提出了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的建

议
鉴于农村商业的不良状况，胡耀邦提出三点

建议: 一是恢复供销合作社，二是改变国家对农

副产品的收购政策和工业品的供应政策，三是恢

复农村自由贸易。

1． 恢复供销合作社

在供销社的恢复上，胡耀邦提出从上到下建

立供销合作社的各级组织，将其由全民所有制的

企业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，办成农民自己的

合作商业组织，并且恰当处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

的分工问题，分工的原则是能够更好地刺激农村

商品生产、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购销。

2． 改变对农村的商品购销政策

首先，胡耀邦提出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要定

低定死，几年不变，要给农民留下足够的自用部

分，要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，不论是生产队还

是农民出售粮食、油料、猪禽蛋、烟叶、棉花等，都

要奖励适量的工业品和返销粮; 其次，他指出在向

农民销售商品时，要对农村的产妇、婴幼儿、病人、
老人等实行特需供应，要在农村恢复农民生活必

需的“四坊”( 油坊、粉坊、酒坊、豆腐坊) ，改变那种

将大米、小麦、大豆、油料等原料由农村运到城市

进行加工，然后再运回农村，造成迂回运输，浪费

大量人力、物力的现象，让农村就地取材，就地加

工，自给自足。

3． 恢复农村自由贸易

胡耀邦建议在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基础上，

允许公社、生产队、手工业单位、社员为了生产和

生活需要，直接交换自己的产品，特别“对于第三

类物资要允许公社和农民个人，在一定范围内自

由采购，自由推销，恢复旧有的购销关系” [ 1 ]

( P180)。总之，只有允许地区之间、集体之间、个人之

间互通有无，自订合同，自由议价，才能刺激生

产，便利消费。
二、李先念: 财贸“总管”论粮食

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以后，时任国务院副总

理、负责财贸工作的李先念，组织了五个调查组，

由财贸系统各部委的党组书记、部长率领，分赴

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湖北等省调查，他本人则

坐镇北京，听取各组汇报，并亲自到石家庄及其

附近各县进行调研。经过对调查材料的周密分

析，他于 1961 年 5 月 17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，

详细阐述了他对粮食问题的看法:

(一)粮食问题是城乡矛盾的焦点

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确定 1961 到 1962 年

度全国粮食的征购“盘子”是八百八十亿斤，但是

各省向各县下达统购任务时却遇到了困难，许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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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干部和社员认为征购任务太大，要求减少任

务，顶了几天牛，任务还是分不下去。李先念举了

河北藁城县作为例子。
藁城县是河北省一个有名的余粮县，产棉花

也产粮食。从1957年到1960年该县粮食产量基本

上是逐年增加的，但是粮食的征购数量远远超过

了粮食的增产数量，一九五七年调出一千七百万

斤，一九五八年一下子增加到五千万斤，一九五九

年再增加到八千三百万斤，一九六零年仍然调出

六千七百万斤。粮食的过度征购和调出，给该县造

成了不良影响，“农民的口粮，一九五七年是三百

七十九斤原粮，到一九六零年只有三百斤了。这几

年，猪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，牲口减少了一半多，

棉田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，花生种植面积减少了

将近一半，最后仍然影响到粮食生产，去年冬麦种

得不好。这种情况，是同我们几年来征购任务过大

的缺点分不开的。”[3 ] ( P257)

不仅藁城如此，全国余粮省几乎都要求减少

粮食调出量。李先念细算了一下，八百八十亿斤

的征购任务至多只能征到八百四十亿斤，很可能

八百四十亿斤也征不到; 同时重灾省 ( 1959 至

1961 年我国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)、缺粮省则

要求调入更多的粮食，有些粮食自给省也要求调

入粮食，这两项加在一起需要多调入粮食四十亿

斤。
经过多方权衡，李先念向毛泽东建议将 1961

至 1962 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由八百八十亿斤减

少到八百四十亿斤。这样本来广州会议确定的征

购八百八十亿斤的征购任务就留有七十亿斤的

亏空，现在加上要求减购的四十亿斤，要求增调

的四十亿斤，亏空扩大到一百五十亿斤左右。如

果亏空不解决，那么一亿三千四百万城市人口就

得不到最低的粮食供应标准。但是再也不能挤农

民了，农民人均口粮仅有二百八十多斤，于是粮

食问题成了城乡矛盾的焦点。
( 二)减少城市人口弥补粮食亏空
如何弥补一百五十亿斤的粮食亏空，他建议

采取两条措施: 一条是进口粮食，另一条是减少

城市人口。他建议尽最大努力进口粮食一百亿

斤，但是不能再多了，原因一是国外货源不可靠，

二是外汇不够，三是船只运载和港口吞吐都有困

难。这样一来一百五十亿斤的亏空，还有五十亿

斤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他想来想去，认为只有减

少城市人口一条途径，他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

城市人口过多，商品粮需要量大，农村难以负担。
如果把城市人口减下来，把征购任务降下来，农

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，“把农业搞上去，

有了粮食，有了原料，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。只要

农业这着棋走活了，全局皆活。”[ 3 ] ( P262) 况且当时

我国农村人弱、耕畜少，要想把农林牧副渔全面

发展起来，需要增加大量的劳动力。
由于李先念的分析精辟入理，他的建议被毛

泽东接受，随后我国 1961 和 1962 年连续两年减

少了粮食征购量，并先后精简城市人口两千多

万。
三、邓子恢: 农民利益代言人情系农村商业

1961 至 1962 年之间，邓子恢率领工作组到

福建、黑龙江、广西、湖南、河南等省进行了广泛

的调查研究，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生

产、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议，其中有关农村商

业的论述也颇具价值。
(一)农村商业弊端很多

1． 对农民生活用品的供应工作没有搞好

邓子恢指出，“目前的情况是，在农村和城市

里，商业部门除了布匹百货以外，一切副食品，如

油、豆酱、酱油、咸鱼、海带和红白糖等，都成批地

卖给食堂或生产队，再由食堂或生产队配售给社

员……食堂或生产队的好干部，时常因为不会配

售，弄得自己赔账，不好的人则从中揩油克扣，弊

端百出，群众怨言很多。另外，商业部门又实行一

种‘现金责任制’，只需完成卖钱的现金任务，不

管商品收付，不管真卖假卖，更不管卖给谁，因此

许多市场上缺乏的物资，可以大开后门，私相授

受，而一般农民、市民则很难买到。”[ 4 ] ( P538)

邓子恢对农村商业部门在生活资料供应方

面的论述可谓切中肯綮，不仅他的家乡福建龙岩

地区如此，全国亦如此。当时的商业部门是财大

气粗，全国人民的生活资料供应都由它负责，独

家垄断，没有个体和私营商业，也没有供销社。大

跃进期间商业部门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

论 1958—1961年的中国农村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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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废除，商品的采购、仓储、调拨、分配、供应、销

售等环节十分混乱，致使商业员工的买空卖空、
外购外销、商品“走后门”、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等

行为频出。其中的商品“走后门”现象最为群众所

不齿，“群众不满的说:‘手里拿着一把钱，不如认

识一个营业员’，也有群众反映说: ‘现在有四等

人: 头等人送上门; 二等人开后门; 三等人人拖

人; 四等人没有门。’”[ 5 ]

2． 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做得很糟

主要表现是对以粮食、棉花、油料、猪禽蛋为

主的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过低，甚至出现了坑害

农民的现象。1961 年 5 月邓子恢在家乡龙岩调查

时，一位农民反映“他队里前几天将一头牛，照规

定送到商业采购部门去卖，采购部门将牛杀了之

后，把牛皮、牛头、牛腿、牛骨、牛肚通通不算，只

按所杀牛肉二百斤，每斤四点二角计价，得款八

十四元，而该队买那头牛是花了一千二百多元，

结果赔本一千一百多元。”[ 4 ] ( P535) 邓子恢认为这是

违反社会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的，要求商业部门迅

速改正。
( 二)提出了改进农村商业的措施

1． 对农副产品的收购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

邓子恢指出“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同是社会

主义的经济法则，这两条法则是互相联系互为因

果的，不实行等价交换，就不可能按劳分配。”[ 4 ]

( P597)

为此，一方面要把国家对农副产品的征购、
派购任务定低定死，几年不变，增产不增购。如果

国家还想在计划以外收购更多的农副产品，可以

委托供销社与生产队或农户进行议价，充分实行

等价交换。
另一方面，对统购、派购都要实行物物交换，

尽量做到等价交换，具体来说“有两种办法，一种

是综合换购，你卖给国家粮食、棉花、鸡、猪，国家

卖给你布、糖、盐、酒等。比如一百块钱的农产品，

国家给六十块到七十块钱的工业品，老百姓很欢

迎。另外一种是单项换购，比如一斤棉花给你三斤

粮食，一百斤棉花给三百斤粮食。”[ 6 ] ( P586) 邓子恢倡

导的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实行综合换购和单项换

购的方法，堪称真知灼见，后来被中共中央、国务

院接受。其核心是国家以“计划价格”收购农副产

品，也以“计划价格”向农民供应工业品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上面所说的一斤棉花给你三

斤粮食，是为了鼓励经济作物区 ( 主要生产经济

作物，从事副业生产，不产粮食或少产粮食，以吃

“返销粮”为主的地区)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三斤

粮食也要钱，只不过“低价”卖给“棉农”而已。
换购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

性，在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都很匮乏的三年经

济困难时期，妥善地解决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等

价交换问题。

2． 加大集市贸易的开放力度

1959 年 9 月，中共中央虽然要求各地有领导

有秩序地开放大跃进初期被关闭的集市贸易，但

是各地都谨小慎微，生怕被指为“右倾”，对集市

贸易“管”得多，“放”得少。对此，邓子恢认为集市

贸易要进一步开放，他说: “两年来的实践证明，

在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的现阶段，集市贸易是不

能关死的。现在有两种地区: 两广的集市贸易比

较灵活，小杂粮熟食业允许自由上市; 另一些地

区则控制较严，杂粮完全禁止上市。据我看前一

种地区比较好，对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，对城市

人民生活也比较方便。后一种地区则相反，实际

上后一种地区粮食还是有私人买卖，只是不敢公

开，而转入黑市交易，可见这是一种不能用人为

办法加以改变的客观规律。”[ 4 ] ( P598)

后来，邓子恢明确提出第三类农副产品完全

允许进入自由市场 ( 集市贸易) ，第一和第二类农

副产品在完成统购和派购任务以后，也可进入自

由市场。集市贸易的放开，为社员的家庭副业生

产提供了原料和产品的购销渠道，在当时农业

“集体生产”只能获取口粮和其他少量实物的情

况下，集市贸易成了社员获得“零花钱”的第一途

径。

3． 恢复供销合作社

只有恢复了供销合作社，才能改变农村商业

的“官办”现象，在当时物资缺少的情况下，使供

销社这个农民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更好地为农

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。在力主恢复供销合作社

的同时，邓子恢还对即将恢复的供销合作社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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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管理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，指出“供销

社系统恢复后，必须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，建立

‘物品账’和‘现金账’，改变‘现金责任制’。上级

社对下级社和代销处，不仅要查对现金出纳，而

且要查对物品收付，因为目前国家牌价与市价相

差很大，如果只查对现金，而不查对货物，其中贪

污舞弊将很难查清。”[ 4 ] ( P539)

四、结语

在 1961 至 1962 年之间，胡耀邦、李先念和邓

子恢经过调查研究，提出了许多改善农村商业的

建议，主要包括把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数量定

低定死，遵循等价交换原则，在收购农副产品时

实行“换购”制度，恢复供销合作社，城乡都需要

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，开放集市贸易等，这些

建议都被中共中央接受。
正是在他们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对农村商

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商业部

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先后颁布了《中共中央关于

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》( 1961 年 6 月 19 日)、
《商业工作条例》( 1961 年 12 月 25 日)、《中共中

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》( 1962 年 9 月 27
日) 等三个重要文件，制定了如下调整商业工作

的政策措施:

(一)恢复 1957年以前的商业制度
包括恢复供销合作社; 开放农村自由市场，

默许城市自由市场; 恢复社员的家庭副业经营权

和副业产品自产自销权; 恢复城乡手工业合作社

及其与供销合作社的业务关系; 承认私商的合法

地位，并对新生的私商实行有限的发证政策; 放

弃大跃进期间推行的错误的“大购大销”方针，反

对进行盲目的大购大销，反对高估产、高征购; 在

稳定市场物价的基础上，实行两个市场、两种价

格; 恢复 1957 年以前的商品分配原则，即实行“工

业品优先供应农村，农副产品优先供应城市”的

商品分配原则，成立商品分配委员会、商品分配

小组、消费者代表会、商店监督委员会等有普通

农民社员、市民、职工参加的民主监督检查组织，

坚决杜绝商品“走后门”现象。
( 二)实行以商惠农战略

1． 恢复以农业为基础，以工业为主导和按农

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经济建设方针

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支援农业，工业

部门要加快生产适合农村需要的农业生产资料

和农民生活资料，商业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

服务正常的农业生产需要、农村生产救灾 ( 1959
至 1961 年我国灾情严重) 需要、农民生活需要上

来。不论是农业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，凡是适

合生产队和农民需要的，商业部门就要优先供应

农村。

2． 抛弃对农副产品“一购而光”的做法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多次强调商业部门在收购

农副产品时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，正确运用价值

规律，贯彻多产多购多留原则。对一类、二类、三

类农副产品分别采取统购、派购和议购，但不论

实行哪种收购形式，都必须与生产队或农户签订

合同，特别是统购、派购任务要本着“定低定死”

的原则，一定三年，增产不增购，减产酌情减购，

在收购农副产品时要尽量实行换购、奖售制度，

拿工业品和返销粮换农民的农副产品，力争使卖

了钱的农民能够买到必需的日用工业品和农业

生产资料。
在上述一系列调整商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，

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，我国城乡市场终

于走出了大跃进造成的低谷状态，再现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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